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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本院委員陳曼麗等 20 人擬具「廢棄物清理法增訂第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十五、本院委員劉世芳等 16 人擬具「地方制度法第二條及第八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

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、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十六、本院委員黃秀芳等 22 人擬具「菸酒管理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

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十七、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「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十八、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「考試院組織法第三條、第四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

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十九、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17 人擬具「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

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二十、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18 人擬具「菸害防制法第二條、第六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

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二十一、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17 人擬具「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
